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管线杆线设施
对《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国务院令第588号、第676号修改）第二十九条的行政处罚办事指南表（基本信息表）
	职权名称
	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国务院令第588号、第676号修改）第二十九条

	实施机关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综合执法

	机构职能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综合执法中心。为公益一类副处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并接受区有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具体负责职责范围内日常执法工作，以及职责范围外相关执法领域巡查发现、事故报告等执法协助配合工作；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综合执法工作的要求 ，研究制定全街综合执法工作计划和各项管理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综合执法中的各类突发、应急和日常事件，研究各类重大事项、重要问题；负责开展综合执法宣传。承办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其他事项。

	执法人员
	陈衍超 胡全 牛桂勇 邱文浩 罗守强 刘斌 谭伦国 张育华 马业雄 刘庆立 计恒 潘雪航

	执法程序
	立案→调查→审查→告知→决定→送达→执行

	执法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国务院令第588号、第676号修改）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1、其他路段责令限期改正，按实际占用（挖掘）面积处以道路挖掘修复费3倍的罚款，罚款总额不超过20000元
2、主要道路重要商贸区窗口地段责令限期改正，按实际占用（挖掘）面积处以道路挖掘修复费5倍的罚款，罚款总额不超过20000元

	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27-87126003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白鹭街一号

	监督投诉方式
	市长热线：027-12345；

	处罚决定
	[bookmark: _GoBack]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救济渠道
	如对行政处罚决定有疑异，
1、 可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或者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 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备注
	















行政处罚外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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